
國一新生甄試入學試場規則 

一、 考生應試時請攜帶文具（含 2B 鉛筆、橡皮擦）及身分證件準時進入試場與試。 

1. 身分證件：含有身分證號有效證件如護照、健保卡（照片處可空白，不可用桃樂卡），應

試時請放置於座位左上角(走道旁)以便檢查；未攜帶證件入場或網路照片與本人差異太大

時，本校將拍照存檔查證。(若有攜帶應試通知單入場者於試中將由本校一併收回) 

2. 非應試相關用品（各類紙張包括計算紙、電子設備含網路傳輸功能之電子手環、智慧手

錶等），考生不得隨身攜帶進入試場，亦不得以任何方式書寫文字帶出場。 

3. 請勿攜帶手機進入試場，攜帶者請關閉鬧鐘、振動並關機，或擺放於考場置物區內不得

隨身放置。 

4. 於置物區內之物品本校不負保管之責任。 

二、 測驗期間 8:05 至 12:10 

1. 各測驗考生入場時，不可翻動桌上之題目卷及答案卡，請等候監考教師指示。 

2. 監考老師指示：測驗前，請學生檢查答案卡（卷）、座位標籤是否與本人一致，若有問題

請洽監考老師；測驗後，請繳交答案卡及題目卷，並經監考老師確認收齊後，考生始得

離開座位。  

3. 國文科、數學科手寫部份考生可用鉛筆或藍色、黑色原子筆作答；數學科測驗時可利用

試卷空白處或背面計算；測驗中考生不得提早繳卷，以免影響其他考場的同學。 

4. 考試時，如有使用非應試用品（如衛生紙、飲水），應先行告知監考教師，需要至洗手間

的考生，請利用測驗間的休息時間前往。 

5. 陪考人員不得進入試場大樓及校園中線範圍，僅開放部分戶外空間不開放家長休息區；

各場考試中間休息 20 分鐘，請考生不要離開應試之大樓，若家長需要臨時聯絡考生，可

經由本校服務同學傳遞通知單（管制範圍及服務站請於 3 月 13 日中午見試場平面圖）。 

6. 試場提供之吊扇等設備屬額外服務性質，若測驗中無法使用時仍繼續考試，考生不得要

求更換試場、加分及延長考試時間等。 

三、 考試時，考生請遵守考場規則，聽從監考教師指示，被記錄於試場紀錄表中的違規者，

將提交本校招生委員會開會討論成績扣減事宜。 

1. 考生不得有替換冒考、傳遞、窺視等任何舞弊的行為或意圖，違者將登錄於紀錄表中。 

2. 測驗中考生不得飲食、嚼口香糖，如有影響其他考生之行為，如吵鬧、肢體衝突、擾亂

試場秩序等行為，經制止無效者，本校有終止學生參加測驗之權利，並登記討論。 

3. 測驗完畢鐘聲響後，考生應立刻停筆，若考生仍繼續作答，將登記於紀錄表中。 

四、 測驗後，請考生將隨身及個人物品（含身分證件及桌面座位標籤）攜回，並安靜移動至

各大樓一樓走廊離場。（因故採各大樓分批離場時，考生與家長請耐心等候指示離場） 

五、 若有其他未盡事宜將交由本校招生委員會討論。 

 


